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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当前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层

级海洋功能区划的定位与主要任务。迸一步认为，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应遵循“粗中有细，

有扬有抑”的思路。为此，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的重点任务与内容应该包括以下部分：(1)现行

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情况评估；(2)落实国家海洋功能区划的任务；(3)统筹安排全省功能区规

模与结构；(4)不同海区主导功能和限制功能安排；(5)重点围海造地、养殖区和保护区布局

与安排(区划蓝线和红线的建立)； (6)重点区域海域使用调整原则性要求； (7)区划实施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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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与实施迄今已有逾20年

的历史。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国家

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以来，其法律地位在不断明

确，实施在不断深化，作用在不断显现，技术支撑

体系在不断完善，对于我国海洋综合管理贡献巨

大。当前，我国已经将海洋开发纳入国家发展战

略，随着人类对海洋自然属性认知的不断提高，加

之人类开发海洋的技术手段不断发展，对海洋功能

区划的编制与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当前海洋

功能区划编制中还存在着如层级定位不清、管理目

标不明确等一些问题。本研究从海洋功能区划固有

性质出发，探讨了不同层级海洋功能区划的任务与

内容，并重点就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思路和主要

内容进行了分析，试图给出解决一些关键问题的思

路和框架。

1 当前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中存在问题

海洋功能区划的性质决定着其编制要求。为

此，首先简要分析海洋功能区划的性质。

1．1海洋功能区划的性质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力图将海洋开发利用与

治理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目的是建立起海洋活

动的合理秩序，着眼于既满足现实社会对海洋资源

的需求又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显然，海洋

功能区划具有以下性质。

(1)空间性质。海洋功能区划是一种以对海

洋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进行空间统筹安排为核心的

空间区划，是海洋经济科学、合理和有序发展的基

本空间依据。这一特性要求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要

发挥其空间引导作用，同时也决定了海洋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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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具有“层级”和“空间尺度”的体系，不

同的“层级”和“空间尺度”要求不同的内容和

作用。

(2)高度综合性。海洋功能区的布局将引导

海洋生产要素的聚集、促进海洋产业布局与结构的

调整与优化以及明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等，是

生产力布局的科学基础之一。这一特性要求海洋功

能区划的编制要统筹协调海洋开发与保护中的重大

问题，为达到“资源、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的和谐统一提供科学依据。

(3)宏观性。海洋功能区划要体现一定时期

内国家对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宏观要求与意志。这一

性质要求海洋功能区划必须要主动参与和体现国家

宏观调控，明确功能区管制目标与管制重点，必要

时设定“红线”与“蓝线”，并制定不同海域功能

区管理与管制的差异化政策。

(4)相对稳定性。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主要

依据海域的自然属性，虽然当前在全球变化和人类

活动共同作用下，海洋自然属性变化加剧，但其本

质属性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这一点决定了海

洋功能区划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空间划分系统。但

是，海洋功能区划还要考虑社会属性。所谓社会属

性就是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可能

性以及海洋开发与保护的资金与技术水平。随着需

要和可能性的变化，海洋功能区布局将与海洋产业

布局相互影响，共同调整，这一性质要求区划编制

时其目标体系、布局和发展战略等要有弹性。

(5)科学性。海洋功能区划是海洋开发、保

护与管理的科学基础与法律依据，这一性质要求其

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海洋功能区划要体

现人类对海洋自然属性的认知水平，在合理确定承

载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发展需求和开发能力，

以适应发展要求。

(6)严肃性。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法定制度，

其编制和实施必须体现严肃性。

1．2 当前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中存在的问题

从技术层面来看，除严肃性外，当前海洋功能

区划的编制还不能很好地体现其他性质，主要存在

如下一些问题。

(1)在空间性质方面。目前我国海洋功能区

划分为“全国、省、市、县”四级的层级体系，

但在不同层级区划的定位、主要任务和作用的区分

还不明晰，“粗细”区分不够，这样也使得不同空

间尺度的区划有雷同的现象，导致空间布局引导单

一，不利于发挥市、县级海洋开发与保护的主动

性，也直接影响到宏观性质的体现。

(2)在高度综合性质方面。应该说，现行的

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很好地体现了综合性，只是在重

大海域使用调整项目和重点海域环境整治方面的要

求过于原则，不够细化。

(3)在宏观性质方面。当前海洋功能区划编

制宏观性不足主要体现在功能区划目标过于原则，

目标体系还没有形成，基本没有量化指标，给规划

制定和考核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蓝线”与“红

线”地位不够突出，直接导致各级区划与规划有

雷同和叠加的现象；全国一盘棋，没有体现不同区

域海洋功能区管制和管理的差异化政策，“抑扬”

没能很好地体现。

(4)在相对稳定和科学性质方面。编制的科

学性直接影响到海洋功能区划的相对稳定性。当前

在功能区划编制过程中，因技术水平和方法的限

制，往往对自然属性对社会需求的制约分析不够明

确，导致区划弹性不足，致使海洋功能区划随着社

会需求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修改。

2不同层级海洋功能区划的定位与主要任务

2．1问题解决的思路

为了解决上述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中存在的问

题，除进一步加强海洋自然属性的认知、加强海洋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以及明确社会需求分析的方法

和原则外，就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理论与技术，近期

下列问题需要重点解决：一是明确不同层级、不同

区域尺度的海洋功能区划定位、任务与主要内容；

二是建立起海洋功能区划目标体系，提出“蓝线”

  



18 海洋开发与管理 第26卷

与“红线”划分标准与方法；三是加强不同区域、

不同功能区管理和管制政策研究，进一步体现海洋

功能区划的宏观调控性质，以利于实施并达到预期

效果。

2．2不同层级海洋功能区划定位与主要任务

为加强对全国海域使用管理与海洋环境保护的

宏观调控与管制，“全国、省、市、县”四级海洋

功能区划编制纵向上应该是一个从“宏观指导、

调控”渐变到“明确安排与实施”的过程，因此

海洋功能区划编制的技术路线应以“自上而下”

为主、“自下而上”为辅，即要从国家海域使用管

理和海洋环境保护需求出发，逐步分解落实到省

域、市域和县域，高一层级的区划是下一级区划编

制的依据，并要最终形成一个“全覆盖、多尺度

多层次”的综合区划体系。为此，不同层级的海

洋功能区划定位与主要任务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层级海洋功能区划的定位与主要任务

层级 定位 主要任务

(1)确定对全国有指导意义的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及目标和措施

(2)协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海域使用关系

全国海域使用管理与海洋环境 (3)提出各省(市、区)的一级功能区面积规模和比例要求；提出重点海域和重点岸段主
全国

保护宏观指导性区划 导功能；明确区划期内填海造地规模和海洋保护区规模；对跨省的重要功能区作出安排

(4)提出全国差异化的重点海域使用类型和海洋功能区管理政策措施，如提高海域集约节约

利用水平、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调整海域使用结构的政策措施

(1)落实国家海洋功能区划中的任务

(2)明确伞省一级、二级功能区面积规模和比例，并分解到市

省域海域使用管理与海洋环境
(3)明确不同海域和重点岸段主导功能、限制功能和管制规则

省级 (4)明确涉及填海造地的重点功能区、海洋保护布局；对养殖区分布作出安排
保护宏观指导性区划

(5)对跨市海洋功能区布局提出要求或明确布局

(6)重点区域海域使用调整和环境整治项目或计划安排

(7)区划实施的保障

(1)落实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的任务

市域海域使用管理与海洋环境 (2)明确市域一级、二级海洋功能区布局和功能区管制规则与要求
市级

保护引导性、操作性区划 (3)重点区域海域使用调整和环境整治项目或计划安排

(4)区划实施的责任落实

(1)市级功能区划任务的落实

县域海域使用管理与海洋环境 (2)有需要的话。进一步细化功能区分类，明确细化功能区的布局和管理要求
县级

保护操作性区划 (3)功能区用途管制规则与要求

(4)重点区域海域使用调整和环境整治项目或计划确定

3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修编的任务与主要内容

3．1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修编的总体思路
如前所述，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介于“全国”

和“市级”之间，既要落实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 为符合“宏观指导性区划”这一定位，省级

任务，又要对全省的海域使用和海洋环境保护提供 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应遵循“粗中有细，有扬有抑”

指导与安排，实质上仍是一个宏观指导性区划。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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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粗中有细

“粗中有细”针对海域自然属性而言。海域自

然属性具有多宜性，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海洋功能确

定要“粗”，因此，“粗中有细”要求功能区划分

不宜过细，要突出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对下级海洋功

能区划的指导和作用。“粗”的具体技术体现就

是，只提出全省一级功能区、二级功能区规模和结

构上的要求，对全省海域按照一定规则划分出不同

的大块海域，明确其适合干什么和限制其不能干什

么以及管制要求，至于具体功能区布局由市级完

成。因为，除有特殊保护意义的区域外，海域自然

属性具有多宜性，且考虑到人类开发海洋的资金和

技术能力不断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将不断深化，其

开发适宜性会发生变化。如，江苏辐射沙洲海域，

在以前省级海洋功能区划明确其为渔业资源养护与

利用区是合适的，但在海洋开发技术不断发展的状

况下，利用其沙洲之间的深槽发展港口也是可能

的；按照“粗”的思路，其主导功能是渔业资源

利用，限制功能为排污倾废，管制要求则为保持水

质二类以上以及围海造地不得影响辐射沙洲整体的

稳定。又如，钦州茅尾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渔

业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是钦州湾的“肺”，其纳

潮量的存在是钦州港发展的基础，但目前该区域因

不合理的养殖区分布和陆域污染导致淤积严重和水

质下降；在现行的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中，该区域主

导功能为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和旅游，但大规模的

围垦会导致纳潮量的减少，按照新的思路，其主导

功能仍然是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和旅游，限制功能

则是围海造地，管制要求是扩大或维持其纳潮量，

改善水质；并安排茅尾海海域使用和环境整治项

目，提出合理确定环境容量，清理不合理的围海养

殖区和插排养殖区，在不影响养殖的情况下，可适

度疏浚以扩大纳潮量。

“细”就是对一些有重大生态影响和社会影响

的功能区要划出“红线”或“蓝线”。“蓝线”即

确定保护区边界，“红线”即确定重点尤其是填海

造地区边界，下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不能逾越。鉴

于当前填海造地纳入计划管理，且需要维护重点生

态区功能，因此省级功能区划就要细致分析不同区

域填海的适宜性，明确填海造地的规模和布局，同

时对全省有重要意义的特殊生态区状况作出详细分

析研究，对海洋保护区作出明确安排。如，广西钦

州湾有大片红树林分布，红树林作为特殊的生态系

统，需要功能区中加以明确布局为保护区；在对钦

州港水动力、资源分布和环境容量进行详细研究的

基础上，划分出围海造地适宜区，并结合社会发展

需求合理布置填海造地区。

3．1．2 有扬有抑

“有扬有抑”针对海域社会属性而言。“扬”

就是功能区划分要保障重点用海需求，即对全国和

区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基础设施用

海、有利于生产要素和人口聚集等的重点用海需求

必须保证。如，最近国家发布的“钢铁行业调整

与振兴规划”明确要求优化钢铁产业布局，统筹

协调发展：“一是建设沿海钢铁基地。按期完成首

钢搬迁工程，建成曹妃甸钢铁精品基地。⋯⋯适时

建设湛江、防城港沿海钢铁精品基地⋯⋯⋯”。为

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于曹妃甸、湛江和防城

港沿海钢铁精品基地的用海需求要落实和保障，此

外，国务院批准了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其用海也要

落实和保障。

“抑”就是功能区划分对不合理的用海需求要

坚决抑制。根据“国家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船舶工业的发展基调是“加快船舶工业调整和振

兴，必须采取积极的支持措施，稳定造船订单，化

解经营风险，确保产业平稳较快发展；控制新增造

船能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对没有

船舶工业基础的新上船舶工业基地用海需求，需要

坚决抑制。

3．2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修编的重点任务和内容

在前述思路下，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的重点任务

与内容应该包括以下部分。

(1)现行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情况评估。评估

现行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效果、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需

求等。明确海域使用和海洋环境保护战略，为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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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基础。

(2)落实国家海洋功能区划的任务。将国家

方针和政策体现在海洋功能区划中，明确提出全省

对于本省域海域使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目标。

(3)统筹安排全省功能区规模与结构。在充

分分析省域海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基础上，对

全省海域使用和环境保护进行统筹安排，落实一级

区面积比例，确定二级区面积规模和比例，并且分

解到市。

(4)不同海区主导功能和限制功能安排。将

全省海域进行分区，明确各区域主导功能和限制功

能，即说明其适合干什么，限制干什么，并明确各

区域功能区管制规则。

(5)涉及填海造地的重点功能区、养殖区和

保护区布局与安排。这一内容就是建立区划“蓝

线”和“红线”。其中，鉴于填海造地已经纳入计

划管理，且填海造地都是国家和省批准，对于重点

填海造地区的布局应当明确；对于特殊的具有重大

保护价值的区域，需要明确为海洋保护区；尤其针

对养殖区面积不断缩小的问题，需要明确哪些养殖

区必须安排或保留。

(6)重点区域海域使用调整原则性要求。对

于海域使用与海洋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区域，要提出

调整的原则性要求；对于海洋环境恶化或退化严重

的区域，提出治理措施和治理目标的原则性要求。

(7)区划实施保障。对区划编制与审批、与

其他区划与规划的协调关系、监督检查、宣传和技

术支持等提出原则性要求。

4结语

前面分析了当前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中存在的问

题、不同层级海洋功能区划定位以及省级海洋功能

区划修编的基本思路，基本是总体概括式的分析，

对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技术问题，

如区划目标体系、海域使用结构比例的确定、不同

海域划分方法和重点功能区确定方法等还没有进行

深入探讨，这也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